机关简介

一、机关职能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和拉萨市关于文化、旅游、文物工作的法律法规。拟订全县文化、旅游、文物工作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，推进文化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。
（三）指导、管理全县文艺事业，指导艺术创作生产，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化艺术品种，推动各门类艺术、各艺术品种的发展。
（四）负责全县公共文化事业发展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，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，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。
（五）承担全县社会文化事业发展，指导基层文化队伍建设、众文化事业发展，指导全县社会群众文化事业健康发展，组织全设施建设、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和古籍保护工作。承担全县群县性群众文化活动。
（六）指导、推进全县文化科技创新发展，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和文化行业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。
（七）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普查、保护、传承、普及、弘扬和振兴，承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申报工作。
（八）指导全县文化市场发展，负责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行业监管，指导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。推进文化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依法规范文化市场。
（九）指导和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艺术活动，推进对外文化交流项目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。
（十）牵头推进“全域旅游”示范区建设工作，统筹协调推进旅游与文化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，推进旅游体制机制改革。
（十一）拟订全县旅游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，组织林周旅游形象推广，促进旅游交流合作。指导、推进全域全时旅游发展。
（十二）统筹推进全县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，参与协调全县公共设施的旅游服务功能配置。
（十三）统筹规划旅游产业建设，培育旅游新产品、新业态优化旅游产业和产品结构。推进旅游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。
（十四）组织实施全县旅游资源的普查、挖掘、保护和利用工作。
（十五）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全县旅游市场发展，对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，推进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。负责旅游市场行政执法工作。
（十六）指导推进旅游科技创新发展，推进旅游行业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，负责全县旅游统计和经济运行分析工作。
（十七）负责编制和组织实施全县旅游人才规划，组织和指导全县旅游行业教育培训工作。

（十八）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县文物保护工作，承办文物保护单位及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申报、公布工作。负责文物保护项目实施，组织协调全县考古工作，开展文物保护宣传，会同相关部门承担文化遗产、历史文化名城（街、镇、村）的保护和监管。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。
（十九）指导、监督全县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巡查、隐患整改以及文物修和保护设施建设工作。履行文物安全监管职责，依法会同有关部门查处文物违法案件和文物犯罪的重大案件。
（二十）指导和推动全县文物工作科技、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，组织开展文物保护科技创新工作，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。
（二十一）负责全县文化、旅游、文物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综合协调和应急处置工作。
（二十二）完成县委和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十三）与县宗教事务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县文物局负责指导、监督、管理寺庙文物保护工作。县宗教事务局根据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负责职责范围内寺庙文物保护工作。县文物局和县宗教事务局加强沟通协调，建立寺庙文物保护相互通报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。
（二十四）增加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方针政策及自治区党委、市委、县委的决策部署，把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旅游工作的领导落实到履行职责过程中。”等职责。
（二十五）增加“聚焦‘四件大事’，聚力‘四个创建’，围绕当好‘七个排头兵’，坚持‘五条工作原则’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，坚持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，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。”等工作职责。
（二十六）增加“根据‘三定’规定所明确的主要职责，编制权责清单，逐项明确权责名称、权责类型、设定依据、履责方式、追责情形等。在此基础上，制定办事指南、运行流程图等，进一步优化行政程序，规范权力运行。”等职责。
二、办公地址：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觉德岗路2号
三、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09:30-13:00，下午15:30-18:00(法定节假日、公休日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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